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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现有的矿业税费制度体系 , 特别是矿产资源有偿使用收费制度体系无论在制度理论、收费项目设置、收取依

据、收取标准和收益分配等方面均存在诸多问题. 本文主要就矿产资源有偿使用收费制度体系中的制度因子———矿业权

价款的经济内涵做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 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我国矿业权税费制度体系改进的基本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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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国矿业权税费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现有的矿业税费制度无论在税费制度理论、

税费项目设置、收取依据、收取标准和收益分配等方

面均存在诸多问题 , 税、租、费关系不清 , 出现了种种

矛盾、重复、不合理、不公平的现象 , 制度运行成本加

大 , 效果差. 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从税收制度来看 , 表现为矿业税收负担过重 , 税

收项目设置不合理. 最为突出的是资源税的设立无论

从理论还是矿业实践来说 , 都不具有合理性. 如从税

收理论上 , 采用具有无偿性的税收制度来贯彻矿产资

源的有偿使用原则 , 与税收的基本原理不相符 ; 从计

征方式上 , 资源税从量计征 , 造成大量的采富弃贫现

象 , 不利于资源的合理利用和保护 ; 从征收标准上 , 资

源税实行比例税率 , 不考虑成本价格和市场需求且税

收负担过重 , 不利于维护国家财产权利和矿业权人的

利益平衡 ; 从权益金的分配方式上 , 资源税全部留给

地方 , 没有体现国家矿产资源所有权的权益 ; 从调节

机理上 , 虽然在征收资源税时也考虑了级差调节 , 但

因差距拉得太小 , 根本无法反映调节资源自然条件形

成的资源级差收入 , 也不可能达到平衡企业利润水

平 , 不可能为企业竞争创造公平的外部环境 , 对矿业

经济不能实现有效的调节 , 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资源

税的性质 , 且不符合国际惯例[ 1 ]. 可以说 , 资源税存在

的问题是我国矿业税费制度中最为根本的问题.

从矿产资源有偿使用收费制度来看 , 用以实现我

国矿产资源所有权权益的矿产资源有偿使用收费制

度体系还很不完善. 实质上 , 我国现有的矿产资源有

偿使用收费制度体系所包括的四种收费项目或四种

制度因子 , 即资源税( 名义是税 , 实际上应该是实现矿

产资源所有权权益的矿山地租 , 属于矿产资源有偿使

用收费的组成部分) 、资源补偿费、矿业权使用费及矿

业权价款( 或矿业权出让金) , 它们之间的关系还没有

厘清 , 现有法律法规对各种收费制度之经济内涵的规

定还存在模糊、缺失甚至错误之处. 学者们对上述四

种收费制度的经济实质认识与理解的角度相去甚远 ,

特别是关于矿业权价款经济内涵的界定分歧之大是

前所未有的. 有人将矿业权价款理解为国家地勘投资

的收益 , 认为它与矿产资源的原有价值 , 即矿山地租

无关 , 仅属于地勘工程款回收的范畴 ; 有人认为它不

仅包括国家地勘投资收益 , 也包括部分国家矿产资源

级差收益[ 2 ].

争议的实质实际上表现在两个层面 : 第一 , 现有

的法律规定中对矿业权价款的原意到底是什么?什么

情况下的矿业权出让必须收取经评估的矿业权价款?

从文字上看 , 按照国务院两个配套法规 , 矿业权价款

的收取只限于“ 申请国家出资勘查并已探明的矿产

地”. 而国土资源部颁发的《 探矿业权采矿业权招标拍

卖挂牌管理办法( 试行) 》( 简称《 试行办法》) 中却将矿

业权价款的收取范围扩大到除国家出资勘查并已探

明的矿产地外 , 对于矿业权灭失的矿产地、主管部门

规定的无需勘查即可直接开采的矿产等五种情况 , 也

都要以招拍挂方式收取经评估的“ 矿业权价款”. 稍经

思考则不难发现 , 按照配套法规中所指的矿业权价款

来理解 , 矿业权价款好像只与勘查投资收益相关 ,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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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试行办法》中的相关规定 , 矿业权价款好像与地勘

投资没有必然的关系 , 否则 , 对国家出让“ 无需勘查即

可直接开采的矿产”收取价款的根据又是什么?那么 ,

国务院的两个配套法规中所指的矿业权价款与国土

资源部颁发《 试行办法》中所指的矿业权价款有什么

不同?目前学者们各执所见 , 难以达成共识. 第二 , 由

于现有法律法规对矿业权价款相关规定存在着模糊

之处, 难以从现有的规定中断定出矿业权价款的经济

内涵到底是什么. 如果说现有法律法规对矿业权价款

的规定不妥当 , 应该进行修改或完善的话 , 那么 , 除了

国家地勘投资的收益外 , 对于价款的制度设计中是不

是还应该体现一部分国家矿产资源所有权的级差收

益?或者说对于某些富矿或前景明朗的矿产 , 国家作

为矿产资源的所有者是否有必要利用矿业权价款的

收取以实现其“ 红利”收入?换言之 , 我国的矿产资源

有偿使用收费制度体系是否有必要与俄罗斯、美国等

部分国家一样 , 除了定期征收法定的权利金( 相当于

我国的资源税和资源补偿费) 和矿业权租金( 相当于

我国的矿业权使用费) 之外 , 对某些特定的矿产出让

时加收体现国家矿产资源级差收益的“ 红利”?红利的

经济实质到底是什么?如此等等 , 至今还未有研究结

论.

在矿业权价款制度设计中 , 特别是对于一些国家

未出资勘查的矿业权 , 如像建筑用砂、砖瓦黏土之类

的露出地表、形态简单、储量不大、容易开采的矿产资

源 , 无须投资勘查即可开采 , 对于此类矿产国家是否

应该收取矿业权价款?如果应该收取 , 理论依据是什

么?是国家矿产资源所有权的收益 , 还是矿业权管理

者为了平衡矿业权市场、调节供求关系而向矿业权者

收取的类似工商部门向企业收取的“ 特许经营权”管

理费用?还是如有些专家所说的 , 对此类矿产国家尽

管没有出资进行过勘查 , 但国家对任何矿产地都有过

地质调查方面的投入 , 因此国家有理由收回这笔费

用? 矿业管理实践中对此很是困惑不解. 对此类矿产

收取矿业权价款的困惑正是我国矿业权税、租、费关

系不清的典型实例.

有关理论研究上的不成熟 , 现有法律规章规定上

的不清楚 , 导致矿业权市场管理的盲目与不规范 , 国

家矿产资源所有权权益得不到有效的保障 , 矿业权人

的权益也时常受到侵害.

本文认为 , 可以这样来理解现有法律规章中对矿

业权价款的规定 , 现有法律中对矿业权价款规定的表

述不甚清晰 , 国务院的两个配套法规中所规定的价款

的经济内涵可以做两种理解 : 可以理解为只是地勘投

资的收益 , 也可以理解为地勘投资收益和部分矿产资

源所有权收益两部分 , 理论上都不存在障碍. 而国土

资源部颁发的《 探矿权采矿权招标拍卖挂牌管理办

法》中所规定的矿业权价款的性质却只能理解为地勘

投资收益和部分国家矿产资源所有权收益两部分. 前

者主要是从收回国家地勘投资工程款的目的来做规

定的 , 后者却是从保护国家优质资源、优化资源的市

场配置来做规定的 , 做此规定的角度不同 , 加上文字

表述不甚清晰 , 所以造成了理解上的困难. 本文认为 ,

价款中的属于国家所有权收益的那部分其实就相当

于国外的矿产资源资产的红利部分.

可以说 , 理论上矿业权价款的经济内涵应由国家

矿产资源所有权收益和地勘投资收益两部分组成. 但

矿业权价款中国家矿产资源所有权收益和地勘投资

收益各占多少分量 , 则取决于诸多因素. 首先 , 它取决

于一国整个矿产资源有偿使用的收费体制. 如果在整

个的矿产资源有偿使用收费体制中 , 已经以法定比率

的权利金形式( 如我国目前收取的资源税和资源补偿

费) 合理收取了体现国家矿产资源所有权收益的绝对

地租和级差地租 , 那么 , 矿业权价款( 矿业权出让金)

中所包含的矿山地租就很少 , 甚至可以忽略不计 , 矿

业权价款中主要体现的是地勘投资收益 ; 如果现有的

法定比率的权利金设计不能合理体现国家矿产资源

所有权权益 , 那么 , 在出让矿业权时收取矿业权价款

作为矿山地租的补充 , 以充分保障国家矿产资源所有

权收益就很有必要了. 如由于历史的原因 , 在我国目

前的资源税、资源补偿费和矿业权使用费制度体系

中 , 并没有合理地体现国家矿产资源所有权权利和矿

业权人的投资回报 , 那么 , 通过矿业权出让时 , 对某种

资源前景明朗的矿业权( 如申请经国家出资勘查并已

探明矿产地的矿业权) 进行矿业权价值评估 , 收取既

体现国家矿产资源所有权收益又体现国家地勘投资

回报的矿业权价款便是自然而然的了[ 3 ]. 既然价款中

包含有国家矿产资源所有权收益 , 也就不难理解国家

在出让建筑用砂、砖瓦黏土之类的矿业权时 , 国家未

出资勘查却要收取矿业权价款的立法本意了.

2 改进建议

可以说 , 矿产资源有偿使用收费制度体系应该是

一个完整的制度体系 , 无论采用哪种制度形式 , 最终

都应充分体现国家的矿产资源所有权权益( 绝对矿租

和级差矿租) , 同时应兼顾制度的执行成本 , 各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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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应是一种协调的、相得益彰的互动关系 , 其中一

项制度的设计必然会牵制另一项制度的设计. 但是 ,

在我国现有的矿产资源有偿收费制度体系中 , 现有法

律规定的不明确及理论研究的不成熟导致收费制度

体系的混乱 , 不伦不类的资源税制度的存在制约了资

源补偿费( 权利金) 制度的设计 ; 说不清、道不明的矿

业权价款又使得各种制度的内在关系表现出剪不断

理还乱; 不痛不痒的资源补偿费反过来又使得某些矿

业权价款的收取成为“ 多余”. 为改善目前这种现状 ,

有关学者们提出了不少关于制度改进的具体方案 , 其

中有不少可取的思路. 但总体来讲 , 大都是片面地看

待各种制度的本身 , 只是针对每项制度本身进行评价

或 改 进 . 而 较 少 有 人 从 有 偿 使 用 制 度 体 系 的 整 体 构

架、从各种制度内在的逻辑联系去思索问题 , 往往会

顾此失彼. 为此 , 本文从完善我国矿产资源有偿收费

体制的整体结构出发 , 对现有的矿产资源有偿使用制

度体系提出三套改进方案

2.1 方案一

取消现有的资源税. 现有资源税的征收标准、归

属和用途都不能正确体现国家矿产资源资产所有权

的收益, 不能正确体现国家作为行政权利和财产权利

主体与矿业权主体之间的经济关系 , 也不符合国际惯

例. 可以说 , 资源税不取消 , 我国现有的矿业权税费制

度就不可能得以真正地完善. 本研究认为 , 应以取消

资源税作为矿业税费制度改革的切入点.

参照国际惯例 , 将现有的矿产资源补偿费改造成

矿产资源权利金. 对权利金制度设计应尽可能体现国

家矿产资源所有权权益 , 其经济内容应包括绝对地租

和 级 差 地 租 两 部 分 . 可 借 鉴 俄 罗 斯 固 体 矿 产 征 收 的

“ 采矿权使用付费”———相当于权利金 , 其征收比率取

决于 4 个参数: 矿产规模 ( 权重为 20%) 、矿产质量

( 15%) 、矿床的矿山地质特性( 35%) 和储量开发的地

理经济条件( 30%) . 即综合考虑这 4 个因素 , 确定征

收比率 , 这样 , 对同一种矿产品 , 其征收比率可相差几

十倍.

以设计合理的权利金制度作为我国矿产资源有

偿使用收费的主干制度. 相关法律法规进行修改时应

对权利金的经济内涵做出明确规定. 权利金纳入政府

财政收入 , 由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 含乡镇一级) 按适

当比例分享 , 具体的分配比例有待进一步研究.

以矿业权出让时收取矿业权价款( 也可以称为矿

业权出让金) 和矿业权使用费的矿业权有偿取得制度

作为矿产资源有偿使用收费制度的补充制度和国家

勘查投资收益的回收途径. 也就是说 , 我国的矿业权

有偿使用收费制度体系应以定期收取权利金为制度

主体 , 以收取矿业权价款的“ 红利”制度和矿业权使用

费作为制度补充. 对经过国家出资勘查形成的矿业权

以及国家虽未出资勘查但某些特定的资源前景明朗

的或具有特殊经济利益和战略意义的矿产资源 , 采用

市场竞争性方式出让矿业权 , 收取带有“ 红利”性质的

矿业权价款 , 可以最大限度地保障国家地勘投资收益

的回收以及国家矿产资源资产所有权的实现.

相关法律法规对矿业权价款的经济内涵应做出

明确的解释 , 并对一些容易引起误解的规定进行修

正 , 如建议对国家收取“ 国家出资勘查( 探明) 形成的

探矿业权、采矿业权价款⋯⋯”改为 :“ 国家出让国家

出资勘查( 探明) 形成的探矿权、采矿权或者某些对国

家具重要战略意义或经济意义的前景明朗的矿产要

收取矿业权( 探矿权、采矿权) 价款”. 这种方案实质上

将国家矿产资源所有权收益主要通过法定的权利金

制度得以实现 , 只是对少数特定的前景明朗的矿产通

过招投标方式收取“ 红利”, 这种“ 红利”也可以认为是

一种超权利金 , 有些类似美国的可租让矿产的出让.

2.2 方案二

考虑到资源税的取消涉及到财政制度上的一些

深层次问题 , 如果现阶段内难以实施 , 需要仍旧保留

资源税的话 , 整个的矿产资源有偿使用收费体制则需

要重新设计. 那么 , 则应重新科学核定资源税的征收

标准 , 解决大部分矿种的资源税负担过重的问题. 如

仍维持资源税的功能是“ 调节级差收益”不变 , 则应对

资源税的计税依据和标准做相应改动 , 只有矿山企业

的收益达到了一定的累积率以后才收取 , 并在有关法

规中明确: 资源补偿费的经济内涵是体现国家矿产资

源所有权权益的绝对矿租 , 使之具备法理依据 [ 4 ]. 此

种情况下 , 国家的矿产资源所有权收益只好仍旧是主

要通过资源税和资源补偿费得以实现 . 也就是说 , 改

进以后的资源税和资源补偿费制度可作为现阶段我

国矿产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的主干制度.

与第一种方案一样 , 以矿业权出让时收取矿业权

价款和矿业权使用费的矿业权有偿取得制度作为矿

产资源有偿使用收费制度的补充制度和国家勘查投

资的回收途径.

2.3 方案三

在现有财税体制下的资源税制度既无法取消 , 又

难以改进其征收标准的情况下 , 现有的矿产资源有偿

使用收费制度则难以有根本的完善. 由于资源税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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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重 , 计税依据不合理 , 现有的资源补偿费标准也难

以提高. 在这种情况下 , 国家在出让劣等资源的矿业

权时就收不到矿业权价款 , 那么体现国家应该收取的

绝 对 矿 租 就 只 有 现 有 的 资 源 税 和 资 源 补 偿 费 了 . 但

是 , 当 国 家 在 出 让 某 些 富 矿 资 源( 如 石 油) 的 矿 业 权

时 , 仅凭现有的资源税和资源补偿费是难以实现国家

优质矿产的级差收益的 , 如我国石油资源补偿费的标

准为 1%( 从量) , 资源税的标准为 8～30 元 / 吨原油 ,

如果油价为目前的 50 美元 / 桶 , 相当于 3665 美元 /

吨 , 两项收费之和为 15～425 美元 / 吨 , 还不到美国、

加拿大两国的 1/10. 显然 , 国家矿产资源所有权级差

收益得不到有效的保障. 这样的话 , 国家优质矿产资

源的级差收益就流失或少收了 , 怎么办呢?本文认为 ,

国家通过矿业权出让时对矿业权人收取经评估后的

矿业权价款 , 便可保障国家矿产资源所有权权益的充

分实现.

这种情况下 , 就只有将矿业权有偿取得制度( 矿

业权价款和矿业权使用费 , 主要指的是矿业权价款)

作为现阶段实现矿产资源所有权权益的主干制度 , 除

了对国家出资勘查形成的矿产地之外 , 对于某些资源

前景明朗的或具有国家战略意义和经济意义的矿业

权的出让都应尽量采用市场竞争方式取得 , 以尽可能

保障优质矿产资源的级差收益和国家作为出资人的

地勘投资收益. 而对于劣等或中等资源的矿业权的出

让 , 因为被出让的矿业权价值中不含或很少含有体现

国家矿产资源级差收益 , 即没有超额利润 , 地勘投资

的增值收益也就无法实现 , 那么 , 国家可收到的经评

估的矿业权价款自然归零或很少 , 矿业权价款就可以

不缴或少缴了. 此时 , 能够体现国家矿产资源所有权

收 益 的 就 只 有 现 有 的 资 源 税 和 资 源 补 偿 费 了 . 可 以

说 , 此种情况下 , 资源税和资源补偿费就可作为我国

现阶段的矿产资源有偿使用收费制度的补充制度.

其实 , 以上第三种方案就是目前我国正在运行的

矿产资源有偿使用收费制度 , 只是由于本文前面已叙

述的原因 , 实践中出现许多困惑不解 , 本文只是将各

种制度的经济关系进行了一下梳理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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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Quite a few problems exist in our present mining tax system, especially in the paid use system of mineral

resources, such as the system theory, the setting of charging items, the gist and standard of charging, as well as

distribution of incomes. The authors discuss the economic connotation of mining right cost, which is the system factor

in the paid use system of mineral resources, and put forward basic improving plans for the national mining right tax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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